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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填写各项内容，由公司签字盖章后传至中国眼镜协会

TEL：010－83559070/71/72  FAX：010－83559075
网址：http://www.chinaoptics.com

附件 1     
 

第 十 二 届 中 国 （ 上 海 ） 国 际 眼 镜 业 展 览 会 展 位 申 请 表  
（2012 年 2 月 22－24 日，上海世博展览馆） 

 

单 位 
名 称 

 

中文 

英文 

单 位 

地 址 

中文 

英文 

申 请 

 展 位： 
标准展位             个或空地              平方米、  会议室面积              平方米 

会刊刊登

电话 

（包括区

号） 

 
会刊刊登传真

（包括区号）
 

 

邮编 
 

负责人： 手机号： QQ /电子邮箱： 

展会联系人： 手机号： QQ /电子邮箱： 

信息宣传负责人： 手机号： QQ /电子邮箱： 

以上三处必须填写，否则展位申请表无效。 

企业网址  

是否中国眼镜协会会员：□是，□否 

企业性质：□内资企业      □中外合资、外方独资企业 

参展展品(请在产品名称前的“□”内画勾)： 

□ 01· 眼镜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07· 验配仪器设备 

□ 02· 眼镜片及毛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08· 眼镜生产设备 

□ 03· 太阳镜（护目镜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09· 眼镜盒 

□ 04· 老视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10· 眼镜零配件 

□ 05· 角膜接触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11· 原辅材料 

□ 06· 护理液及药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12· 其它 

2012 年会刊可否采用 2011 年会刊内容？ □ 可     □否       请注明在 2011 年会刊上的页码      页

展品注册商标及产地（所有展出的产品必须填写、并请按销售额排序）： 

 

 

 

 

 
我单位保证所填写的资料真实有效，不展出（或销售）与眼镜无关的产品，保证遵守展览会的有关规定，不转租、转让展位，

不在本展位展出国外产品；如有违反，愿接受大会组委会的任何处罚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，并接受处罚。 

 

注：1、此表内容将刊登在会刊上，请用打印稿或正楷填写，以免因字迹不清造成会刊上的错误。请提供英文的参展单位名称、单位地

址和展品名称，如不填写，主办单位将代为翻译。2、请参展商认真填写地址栏内容，以免贵司不能及时收到主办单位的传真或邮寄的资料。 

单位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

 年    月    日   
 


